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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次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3 時 

二、開會地點：本府第一會議室 

三、主    席：黃委員儒新代 
（因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另有要公無法出席，依各級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

議會設置辦法第 6 條規定，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皆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委

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經會中委員互推由黃委員儒新代理主席） 

四、出席委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李宜璇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六、實施者已於會議中報告，並經委員充分討論，爰紀錄僅為摘要重點整理。 

七、討論提案： 

「擬訂金門縣金城鎮祥和段 249 地號等 27 筆土地都市更新暨權利變換計

畫案」都市更新審議案。 

八、討論發言要點： 

(一) 簡裕榮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陳情人陳述產權登記外之增建面積，依條例規定係以實測面積，建議實

施者再檢視。 

2. P.9-18， B1F 垃圾車暫停車位宜補編號。 

3. P.9-47，投射燈照植栽影響植栽生長，建議檢討更換。 

4. 財務計畫部分 

(1) P13-1 重建費用：增列其他必要費用 2,317,200 元應檢討釐清，應含在

建築設計費用內。 

(2) P13-4 綠建築及無障礙委辦費用宜檢討釐清是否為審查費用，如為審查

費用宜改列在審查費用。 

(3) P13-7 更新後建築物面積及車位價值估算表，無障礙車位宜列供公眾使

用。 

5. 附錄四住戶管理規約建議將無障礙車位及垃圾車位納入供公眾使用，不

列入產權分配，並由管委會維管。 

6. 公益設施捐贈雙方需簽訂捐贈契約，需於核定發布以前補齊相關同意文

件，另公益設施管理機關也需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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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佑璘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本案既屬都更權利變換案，有關合法建築物、其他土地改良物於都更條

例有不同拆遷費補償規定，如經縣府權責單位釐清，建議依法規定辦

理，並再次檢視面積是否有漏列部分。 

2. 公辦都更的法源依據誤植，請修正為都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 

3. 本案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捐贈公益設施，其項目依該辦法應由

主管機關公告，是否符合，請規劃單位釐清；另申請結構堪慮獎勵應以

原建築基地範圍為限，是否符合，請重新檢視並補充相關證明文件。 

4. 本案低樓層作為商場、店舖使用，應有裝卸車位需求，請補充。 

5. 附錄 4-15 綠建築效期請修正。 

(三) 蕭麗敏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拆遷安置計畫 

(1) P10-2 

建議補充說明公有建物不領取租金之考量。 

私有建築物之租金單價，再請估價師考量二樓以上價格層次。 

(2) P10-3 

建議綜合考量建物之合理耐用年數，予以適當延長之，並建議全案

以統一邏輯考量耐用年數。 

請檢視各樓層單價層次之合理性。 

請檢視序號 6 頂樓，建材及拆除單價是否有誤植(RC 樓板+空心牆

壁，單價 350，與其他同項目單價不同)。 

2. 共同負擔 

(1) 重建費用項目中，其他費用提列其他項目包含燈光照明設計、公設

空間、景觀設計，建議通案不予認列。 

(2) 本案為公辦都更，實施者承諾之共同負擔比例最高不得高於

55.99%，對地主權益實已有充分之保障(已優於部分六都之平均水

準)。 

3. 估價條件 

(1) 請實施者提供定案之各項容積獎勵數值，供估價師修正折減後屬容

積獎勵及全案基地平均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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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檢視宗地編號 1、4、6 之臨路條件，若有涉及現況臨路與地籍線、

使用分區線不一致之情況，再請納入估價條件說明。 

4. 估價報告書 

(1) 比準地 

I. 比較法 

A. 案例多為小坪數透天基地，再請檢視是否尚有合適案例可採用，若

無更適合案例，再請補充說明；部分土地包含道路用地，拆算原則

再請釐清。 

B. 容積率差異之土開法測試，再請檢視模擬總樓層數(含地下室)之合

理差異。 

II. 土開法 

A. 店面比較案例三屋齡逾 20 年為 3 層樓建築、另依建物測量成果圖

顯示有佔用鄰地問題，再請檢視是否有更合適案例可採用(更新後比

準單元請一併檢視)。 

B. 住宅比較案例二為辦公室用途，再請檢視是否有更合適案例(更新後

比準單元請一併檢視)。 

C. 請補充營造施工費之計算。 

D. 總銷金額計算之一樓商效前後排修正達 20%，但更新後比準單元推

估各單元之價差最高為 8%，再請檢視修正或說明。 

(2) 更新後 

採用金湖鎮之市港五路、市港路之案例，係屬市港區段徵收區，建

議在區域因素及個別因素再妥適考量區徵區之環境優勢及發展潛

力。 

5. 人民陳情部分 

陳情地主選配店面後以領取現金代替選取樓上住宅原因不明，是出

於地主自身選擇抑或是地主不了解選配方式，建議實施者與地主釐

清選配的邏輯後補充說明。 

(四) 董娟鳴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請針對金門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對第二種商業區及第二種住宅區的建

蔽率與容積率計算，其中商業空間使用比例(例如幾層需要做商業空

間)，是否符合金門規範及法令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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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益設施種類及使用應有更詳細之界定。 

3. 因本案建築提供多項不同用途（公益設施、里公所、商場、住宅等）應

針對各樓層垂直動線進行說明，並檢核三層至四層通往五層以上的垂直

逃生動線。 

4. 本建築無設置裝卸車位供商業使用，以及機車位之設置與商業活動所需

之臨時停車位。 

5. 喬木覆土深度不足，應有 1.5 米深之覆土才足以讓喬木生長。 

6. 臨金門高中側植栽槽及人行道應設置街道家具以利後續連結。 

7. 本建築地點具地標性，建議應在立面外觀上增加地標性。 

8. 北側綠地可合併與巷道考量使用，並可提供緊急逃生動線使用。 

(五) 劉華嶽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有關水資源再利用，因金門地區降雨量小於蒸發量，建議 P.9-17 雨水貯

集可考慮加中水，另如有人孔蓋設置也請增加防臭處理，另確認是否有

汙水接管，需更加明確說明。 

2. P.9-22，里公所集會空間大門請向梯廳開設以利逃生。 

3. P.9-28，建議增加二、三、四樓層逃生、消防等動線檢討圖，該層多為

供大眾使用空間。 

4. 有關綠建築候選證書，設定為銀級，有以下建議： 

(1) 西南向立面二、三、四採大量開窗，可能造就大量耗能，建議修正這

些樓層立面設計抑或採複合式玻璃以降低建築耗能。 

(2) 可於屋頂層樓層框架上架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及儲能設備，提供整棟樓

公共用電（明年開始實施新建大樓達一定規模需設置）。 

(3) 因基地全面開挖，地面層種植喬木根系皆屬淺層，不易管理維護，加

上灌木草花種植皆屬北向或巷弄內，不易存活，因此建議降低級數或

綠化量改為他項。 

5. 附錄 4-15，銀級標章申請基地保水非申請項目，而為二氧化碳減量，請

修正。 

6. 配合 2050 淨零碳路徑，公私有建築之建築能效評估，鼓勵本幢建築納

入考量。 

7. 有關機車停車位設置建議再行評估設置可行性。 

(六) 洪于婷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由於都更案件時程長久，相關法規有所調整，請說明本案更新後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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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依據何種標準，進行停車空間的計算。若依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二通

內的標準，或建築技術規則，法定停車空間(充電樁/設備/空間)之計算應

進行說明。 

2. 請說明公益設施空間目前規劃為圖書館使用的理由。 

3. P.6-1、P9-7、P12-1，樓層規劃配置有所出入，請統一內容。 

4. 請說明建築容積獎勵中#12無障礙環境設計獎勵(無障礙環境設計第二級)

的內容及配置方案。 

(七) 林榮泉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1. 有關其他改良物之補償費用，建議再補充方案說明。 

2. 請補充說明地下室開挖方式。 

3. 請補充說明本案工期。 

(八) 卓建光委員（出席並提供書面意見） 

以下皆為建議事項，供實施者團隊參考： 

1. 原 3、4、5 棟民權路店舖於都更後僅留 C、D 二戶臨民權路，影響原屋

主權益， B 戶與門廳對調，以確保原屋主權益及原商業行為。 

2. 評估機車停車位之規劃可行性。 

3. 因應低碳時代，考量增設充電車位或充電樁。 

4. 補充說明住戶及非住戶車位管控方式。 

5. 燈具 T5 螢光燈改為 LED 燈。 

6. 綠建築評估增列汙水及垃圾改善指標。 

7. C 軸柱位參差不齊建議拉直。 

8. 人工地盤上之植栽槽建議細設時應有防竄根及滲漏水防制措施。 

9. 應考量首件都更案之示範性，應持續與民眾溝通，以求此案順利推動。 

10. 空調室外機建議架高，以利冰水管能以最短徑跑線減少耗損及增加陽台

使用空間。 

11. 雨水回收池於細設時建議注重空腹理論。 

(九)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1. 早期建照認定部分以建築令登載面積及地政機關建物登記進行合法建

築物面積認定，但早期記載確有可能於建築令或建物登記上以敘述性方

式記載建物形式卻未登載實際確切面積之情事，建議可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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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9.95 公尺高的建築物高度臨界 50 公尺建議再調整，避免影響使用執照

核發。 

3. 建議於立面外觀上增加地標性。 

(十)財政處 

1. 本案於 106 年進行初期評估，並未委外由專業機構辦理，此案歷經擱置

後再重新起案並委外辦理，實施者於規劃過程中也依相關都市更新法規

進行更新前後權值估算並向私有地主說明，現行所劃定之更新地區為

110 年地主說明會後同意參與都更之私有地主部分進行範圍劃定。 

2. 此案歷經兩次公告，初次招標所設定共負比為 47%。但適逢疫情期間，

工資及原物料皆上漲因此流標，第二次調整共負比為 56%，有關共負比

由 47%調整至 56%的差距，縣府亦有於第二次公告前向地主進行說明。 

(十一)消防局 

有關消防及救災活動空間部分，本案坡度符合相關規定，另提醒設計救

災活動空間應避免植栽影響雲梯車架梯，以及電線、電纜應多加避免。 

(十二)工務處 

目前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正在研擬，修法方向為路口 25 公尺

範圍內植栽高度限制 50 公分高，此案位於路口，須注意未來限制及影

響部分。 

(十三)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1. 土地管制要點部分，本案為第二種住宅區及第二種商業區之混合，第二

種住宅區可做一般零售業及日用品零售業但限制二樓以下，此案二樓以

下做商業用途符合土地管制要點。 

2. 停車空間設置部分，是以建築技術規則中有關商業用途停車位設置進行

檢討(300 平方公尺以下免設置停車位，300 平方公尺以上每 150 平方公

尺設置一部停車位)，金城地區細部計畫於 112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較為嚴

格之停車空間設置規範包含機車停車位，惟此案於去年 12 月報核，因

此適用當時規範，有關停車空間設置符合相關土管規定。 

 



7 

 

實施者說明及回應(規劃單位)： 

(一) 人民陳情部分： 

1. 實施者確有持續與私有地主協調溝通，惟此案陳情人所期以現行實際

使用空間面積做為後續更新權值之計算標準，仍只能以估價原則計算

土地價值及建物拆遷補償費用，並向私有地主解釋相關法規及估價原

則，未來也將持續進行溝通。 

2. 本案依據共同負擔費用提列標準所計算出之共負比為 61.02%，為配合

政府推動公辦都更將共負比調整至 55.99%，實有努力保障私有地主權

益，惟有關合法建築物面積大小認定部分並不影響更新後的權值，懇

請能夠限縮議題為拆遷費用部分。 

(二) 估價部分(估價單位)： 

1. 有關延長耐用年數部分，估價師皆以公報規定年限計算，超過年限部

分皆已有延長 5 年，將依委員意見檢視是否再延長耐用年數。 

2. 有關總價部分，頂樓和地下室價格落差是由於在相同造價情況下地下

室面積遠少於頂樓面積所導致。 

3. 權變估價評定地價基礎部分，本案原容獎勵有進行調整，會再確認相

關容積獎勵實際數額與估價條件並配合調整估價內容。 

4. 租金層次性部分，考量巷內建物面積較小因此單價較高，後續會依委

員意見重新再行檢視。 

5. 有關土地開發分析法中總銷金額計算之一樓商效前後排修正部分，經

重新檢視，與更新後地面層商效調整率同為修正 20%。 

(三) 公益設施部分： 

於本案投標須知內有規範實施者須提供不得小於 150 平方公尺之公益

設施空間，因本案所在位置 200 公尺範圍內便有中正國小、金城國中

以及金門高中，考量周邊環境需求規劃為圖書館使用。 

(四)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建築單位)： 

1. 本案有設置臨時停車位，該車位可提供裝卸貨物及垃圾車停車，該車

位會補上編號。 

2. 有關充電設備，遵照建築技術規則於停車位留設足夠空間供電動車輛

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裝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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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機車停車空間部分，本案於 111 年 12 月 9 日報核，遵照該日以前

法令設置。另因機車停車位坡度要求 1/8，在此條件下設置機車停車位

將影響其餘停車位及設備之設置，如同意本案機車位坡度以 1/6 設置，

可配合留設部分機車停車格。 

4. 有關水資源部分，考量金門地區特殊性會適量增加雨水儲存量。 

5. 人孔蓋依委員意見增加除臭裝置。 

6. 樓梯間逃生全面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本案一幢兩棟建築物，每層樓

皆設置向兩方向逃生梯，且逃生方向皆通往計畫道路。 

7. 附錄 4-5 將二氧化碳減量誤繕為基地保水，以及喬木覆土深度為誤繕，

實際深度達 1.5 米，配合委員意見修正。 

8. 相關設施內容以及審核未描述部分會再補充。 

九、決議： 

本案請實施者依委員意見覈實檢討修正，並請實施者收受會議紀錄起 45

天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本府建設處，併同未通過部分再提會討論，各

討論事項決議如下： 

(一) 人民陳情部分：請實施者與陳情人積極協調並補充說明法令相關規定及

相關溝通內容及對於陳情意見之回應；另有關合法建築物之認定及其他

改良物之測量結果與相關價值估算一併納入計畫書中修正補充回應，再

提會討論。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請依委員意見修正檢討，再提會討論。 

(三) 消防救災部分：依消防局意見修正後通過。 

(四) 財務計畫部分：請實施者依會議中委員意見重新檢視價格層次的合理性

並修正估價內容，再提會討論。 

(五)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請實施者依會議中委員意見修正，再提會討論。 

(六)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容積獎勵請承辦單位與實施者依照法規規定釐清獎

勵值後修正，後續提會討論；另有關公益設施捐贈，於下次會議前，先

行確認受贈機關、用途，並於事業計畫核定前簽訂捐贈契約。 

(七) 聽證紀錄處理情形：再提會討論。 


